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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子信息企业产品可追溯性管理信息化要求》团体

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

一、 工作简况

1.1 任务来源

本项目为 2018 年的标准编制项目，名称为“电子信息企业产品可追溯性管

理信息化要求”，项目经费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

子第五研究所牵头，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、珠海迈科智能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、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、广州汇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编

制。

1.2 主要工作过程

1.2018 年 7 月，项目组形成了标准草案框架，明确了标准初步研制思路。

2.2018 年 8 月，标准正式立项，并成立标准编制组。

4.2018 年 8 月-9 月，召开数次标准工作研讨会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完成标准

草案编写，编制组汇总有关专家意见，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。

5.2018 年 10 月，编制组向有关专家和企业对标准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广泛公

开征求意见，同时联合会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布到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联合

会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二、 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2.1 主要原则

实施本标准的企业应根据要求（包括法律法规、顾客、自身等）对企业产品

可追溯性的范围、程度、效果和效率进行承诺，并向企业内外部公布。

为追求持续有效且高效地实现其承诺，企业应策划、实施、维持、改进其产

品可追溯性管理与信息化融合的过程或系统。

2.2 主要内容

1. 范围

2. 规范性引用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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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术语、定义和缩略语

4. 基本原则

5. 基本要求

附录 A. 企业产品可追溯性承诺框架

附录 B. 产品可追溯性管理信息化成熟度模型

三、 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济效果

制定此标准的目的是为推动电子信息企业在满足法律法规要求、顾客要求以

及企业内部要求等方面实现产品质量的有效追溯和高效追溯，探索促进信息化与

产品可追溯性管理升级结合的实施路径。本标准的要求并不是要统一所有企业的

产品可追溯性管理信息化方法，而是提供一套针对电子信息企业通过信息化促进

有效和高效地实现产品可追溯的共性原则和基本要求。

不同行业的产品可追溯性有其独特性，如：需求不同、追溯手段和程度不同，

成本有差异等，同行业的企业间的产品追溯实现方式可能也不一样，信息化与产

品可追溯性管理融合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。标准制定以后会在行业中选择 10 家

企业进行应用，总结出行业和企业的共性和特殊要求管理要点，并形成总结报告。

四、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

对比情况，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

本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。

本标准的部分章节参考了国内标准《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要求》、《电子商

务交易产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》、《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指

南》和《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设计与实施通用规范》。

五、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的要求。

六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。

七、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

内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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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规定的部分章节参考了《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要求》、《电子商务交

易产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》、《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》

和《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设计与实施通用规范》等国家和行业标准。本标准编制过

程中具有诸多相关领域专家参与，其重要目的就是确保本标准满足电子行业标准

及相关技术性规定。国家标准 GB/T 23020-2013《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

评估规范》和《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》（工信部联

信〔2011〕160 号）对于本标准的实施具有指导性作用，希望了解和建立质量管

理体系的组织和用户可了解相关的术语和定义，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本标准的

具体内容。

八、 其他事项说明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

标准编制组

2018年 10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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